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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在美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决定起诉权是美国检察官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这种权力具有

几乎不受审查和监督的独断性。美国检察官权力独断性的另

一个表现是在“辩诉交易”活动之中。 美国的刑事起诉制度

是在英国的控告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然

而，美国并没有承袭英国的“私诉”传统，而是早在殖民地

时期就确立了刑事“公诉”制度，即由检察官代表人民或国

家对犯罪者提起诉讼。 美国的检察官虽然可以指导甚至直接

领导警方的犯罪侦查活动，但是他们并不享有一般的法律监

督职能。在法庭上，检察官无权监督审判活动，只能作为与

辩护律师平等的一方律师。不过，他们在司法程序中仍有很

大的权力。决定起诉权就是美国检察官最重要的权力之一，

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司法系统的运转状况。 在美

国的刑事起诉决策过程中，个人负责制是一项基本原则。无

论承办案件的“助检”是老将还是新兵，他都有权就案件的

起诉做出独立的决定。当然，如果“检察官”要过问，那是

谁也挡不住的事情。 美国刑事起诉制度的特点之一是“选择

性起诉”，即并非所有犯罪都必须被起诉到法院接受审判，

检察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有关的社会政策，有选择

地起诉一部分犯罪，而对另一部分犯罪持宽容的态度。至于

哪些犯罪和哪些犯罪人应该截留在司法程序之外，完全属于

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这种权力具有几乎不受审查和监



督的独断性。 谈到对起诉权的监督，我们首先介绍一下美国

的起诉程序。美国各州的起诉程序并不相同，概括而言，主

要有四种模式：（1）大陪审团审查模式。这是一种传统的起

诉程序。在采用这种程序的州中，检察官和警察在查获案犯

之后便将案件提交大陪审团。大陪审团在审查之后决定是否

起诉。（2）预审听证模式。按照这种程序的要求，检察官和

警察在查获案犯之后便将案件直接提交法院。法院中专司此

职的官员举行预审听证会，审查案件证据，决定是否起诉。

（3）预审听证和大陪审团审查相结合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

，检察官要先把案件送交法院进行预审听证，然后再交给大

陪审团进行审查。这种模式一般仅用于重罪案件的起诉之中

。（4）预审听证和大陪审团审查二择其一的模式。这种模式

也用于那些同时采用大陪审团制度和预审听证制度的州中，

但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可以选择采用大陪审团审查程序或预

审听证程序。 大陪审团审查和预审听证的主要功能都是为了

制约检察官的起诉决定权，以便减少起诉决定中的独断性和

不公正性。然而，这两种程序实际上对检察官权力的制约效

力都很小。首先，大陪审团审查程序和预审听证程序都是由

检察官启动的。如果检察官决定不起诉，那么案件根本不会

进入后面的司法程序，大陪审团和预审法官也就无法发挥其

制约的作用。其次，检察官不仅决定起诉的对象，而且决定

起诉的罪名。对于检察官决定不予追究的罪名下的行为，大

陪审团和预审法官也就无能为力了。最后，检察官不仅决定

送交审查的人和事，而且决定送交审查的证据。因此，在实

践中，大陪审团反对检察官起诉意见的情况极为罕见。 由此

可见，美国检察官权力的独断性主要表现在不起诉的决定上



。无论如何，其起诉决定还是有人审查或者说可以审查的，

而其不起诉决定则是无人审查的，因为法律没有要求检察官

向任何人说明其不起诉的理由。诚然，选民的投票最终会对

检察官的行为起一定监督和约束作用，但是在许多情况下，

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并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 美国检察官权

力独断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在“辩诉交易”活动之中。所谓“

辩诉交易”，是指检察官与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经过谈判和

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换取不起诉或者较轻刑罚的协

议。在一个案件中，是否进行辩诉交易，和哪个被告人进行

辩诉交易，只能由检察官来决定。在有多名被告人的共同犯

罪案件中，检察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同其中的

某个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而这种交易的结果就等于以不同

的方式决定了那些共同犯罪人的命运。因此，有人批评辩诉

交易是以牺牲社会正义或司法公正为代价的交易。 然而，辩

诉交易在司法活动中很有实用价值，而且对辩诉双方都有好

处。对于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

是为了在对其他更严重罪犯的起诉中获得该交易对象的证言

或其他合作；其二是为了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

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对于被告方来说，一方面，它可以使

被告人避开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它也可以使被告人免遭

长时间等待审判和经历审判的心理压力与精神折磨。在有些

情况下，甚至连清白无辜的被告人也会接受辩诉交易。因为

在一些大城市中，被告人会在监狱中关押数月等待审判，即

使审判最终宣告他无罪，他也已经被“监禁”数月了。如果

所控罪行较轻，被告人有可能用“认罪”来换取很轻的刑罚

或缓刑。对于那些崇尚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来说，“含冤”接



受辩诉交易比关在监狱里等待“清白的名声”更为有利。因

此，辩诉交易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应用非常广泛。据统计，

美国大约90％的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辩诉交易结案的。 辩诉交

易的结果与检察官不起诉的决定一样，也不受司法审查。一

般来说，辩诉双方达成协议之后，法院便不再对该案进行实

质性审判，而仅在形式上确认双方协议的内容。只有当法院

认为辩诉交易的内容违反了正义和公正的原则时，法院才可

以拒绝接受辩诉交易。这种情况在司法实践中是极为罕见的

。至于检察官在辩诉交易时向被告方做出的量刑承诺对法官

有没有约束力的问题，美国的法学界和司法界有不同的观点

。但是一般来说，法官都会尊重检察官做出的承诺，因为这

是刑事司法活动中“诚信原则”的要求。如果法官可以随意

推翻检察官做出的承诺，那么辩诉交易就会变得一钱不值了

。 美国的审判有两种基本模式：其一是陪审团审；其二是法

官审。所谓陪审团审，就是由陪审团和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

。其中，陪审团负责认定案件事实，法官负责适用法律。所

谓法官审，就是法官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单独进行审

判，既负责认定案件事实，也负责适用法律。虽然陪审团审

判的案件数量并不很多，但是这种模式代表了美国审判制度

的特点。 无论是陪审团审还是法官审，抗辩式都是美国审判

制度最主要的特点。这有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由诉讼双方

提出其主张和证据；其二是由中立的法官和陪审团依据双方

的主张和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美国人认为，抗

辩式是解决法律纠纷的最佳途径，因为只有通过诉讼双方从

对立的角度提出的主张和证据，审判人员才能在最大限度内

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并公正地适用法律。 一名犯罪嫌疑人被逮



捕并进行“登记”之后，执行逮捕的警察机关应该没有不必

要延误地将嫌疑人送交法官进行“初审”。初审的主要内容

是由法官向被告人宣布指控的罪名并告知其有关的权利特别

是由律师代理的权利。 如果被告人没有放弃其陪审团审的权

利，那么正式审判程序便从挑选陪审员开始。如果被告人选

择法官审的方式，那么正式审判便直接从“开庭陈述”开始

。由于公诉方负有举证责任，所以首先由检察官进行开庭陈

述，然后再由辩护律师进行开庭陈述。开庭陈述不是辩论，

双方律师只能简单地向法庭讲述其主张。开庭陈述之后，就

轮到“公诉方主诉”了。 所谓“公诉方主诉”就是由公诉律

师通过证言和物证来证明所控犯罪的每一个构成要件。主诉

的基本形式是公诉律师通过提问让证人讲述其所知案件事实

。这就是“直接询问”。在此过程中，公诉律师也可以让证

人辨认各种实物证据并将该证据提交法庭。在公诉律师进行

直接询问时，辩护律师可以按照有关的证据规则随时提出“

异议”，并请法官裁断。公诉律师结束对每一位证人的直接

询问之后，辩护律师有权对该证人进行交叉询问，即质证。 

公诉方主诉结束之后，辩护律师便开始进行“被告方主讼”

。被告方主讼的形式与公诉方主诉相同，只不过辩护律师与

公诉律师交换了角色。辩护律师先对其证人进行直接询问，

然后公诉律师有权对该证人进行交叉询问。辩护律师可以让

被告人本人出庭作证，也可以不让其出庭作证，以避开公诉

律师对其的交叉询问。 被告方主讼结束之后，便进入法庭调

查的第二轮“反驳证据”。首先由公诉方根据辩护理由提出

反驳证据；然后再由被告方提出针对公诉方反驳证据的反驳

证据。这一程序不是双方律师辩论。其形式仍然是律师对证



人的直接询问和交又询问。 反驳证据结束之后，就轮到双方

律师对陪审团的“最后论述”和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了

。在美国的大多数州，最后论述都在法官指示之前，但是在

有些州，这一顺序正好相反。不过，法官在此时要召集双方

律师到法官室去进行关于法官指示的“协商”。双方律师都

会从己方角度要求法官在其指示中向陪审团解释某些法律原

则。当然，法官的观点可以不同于双方律师的意见。 最后论

述是整个审判过程中最重要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由于双方

律师在此前一直没有机会全面阐述自己的观点，所以此时都

会全力以赴地进行“表演”。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辩论

，而这也正是充分表现律师才华的时刻。在此前的法庭调查

中，陪审员们听到的都是零碎的证据，只有经过律师的拼装

，他们才能看到一幅完整的“图画”。精明的律师在直接询

问和交叉询问时往往会巧妙地留下一些“伏笔”，而此时则

依据审判记录中证人某些毫无戒备的话语来揭示其在整个案

件中的意义。对于陪审员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

。特别是在那些漫长的诉讼中，日复一日的法庭调查和枯躁

乏味的证人陈述已使他们疲惫不堪，此时，他们也开始揉着

惺忪的睡眼，准备欣赏双方律师的精彩表演。 最后论述结束

之后，法官便向陪审团宣读其指示。虽然陪审团的职责是认

定事实而不是适用法律，但是在其认定案件事实时也要理解

有关的法律规定和法律原则，因为他们必须就公诉方指控的

罪名裁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法官指示之后，陪审团要选举

一名成员担任评议的主席，或者称为“团长”。然后，陪审

员们便被带到与外界隔绝的评议室，依据已被法庭采纳的证

据对案件进行评议。陪审团在刑事案件中的裁定必须经陪审



员们一致同意。如果陪审员们不能就裁定达成一致意见，该

审判便成为“未决审判”，并要对该被告人重新审判，除非

公诉方决定放弃该指控。如果陪审团裁定被告人无罪，该被

告人即被释放，而且永远不得以相同罪名再次审判。如果被

告人被裁定有罪，法官便会宣布一个判决日期。 法官宣布判

决后，审判活动便结束了。当然，被告方和公诉方都可以就

有罪判决提出上诉。如果上诉理由涉及宪法问题，被告方可

以一直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由此可见，美国的法官和

律师在抗辩式审判中有明确的“角色分工”。如果我们把美

国的审判比作一种对抗式的体育比赛，那么法官是裁判员，

其职责是保证“比赛”按规则进行，并随时裁处“犯规”行

为和最后宣布“比赛结果”；律师则是教练兼队员，他一方

面要指导己方“队员”（证人们）的行动，一方面也亲自参

加“比赛”。由此可见，法官在审判中扮演的是消极的角色

，而律师扮演的是积极的角色。虽然裁判在比赛场上有极大

的权威，但决定比赛胜负的是双方队员而不是裁判。因此，

有人说在美国的抗辩式审判中，律师比法官更为重要。当然

，有些法官并不满足于审判中的消极角色，也会“该出手时

就出手”。 如何改造罪犯，这是每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也

是各国学者长期探索仍未得甚解的问题。美国人在这个问题

上曾采取过不同的态度。20世纪前期，民主党人的社会学观

点曾在美国占主流。他们认为，犯罪是由贫穷、种族歧视、

社会压迫等社会环境因素造成的，因此改造罪犯就是要让犯

罪人“重新社会化”。在30年代和40年代，美国政府以此为

由增加开支，建造了一些新型的社会化的罪犯改造场所。但

是，这种方法并没能提高罪犯改造的效果。于是，许多学者



又批评这种观点不过是向犯罪者提供一种向社会推卸责任的

借口。20世纪中期以后，共和党人的“威慑理论”逐渐在美

国社会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减少犯罪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罪犯

都“锁起来”，并且用监狱来威慑那些潜在的犯罪人。于是

，美国又增建了许多高保安度的监狱，但社会上的犯罪仍然

是有增无减。7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又开始强调对罪犯的“

人格改造”和“道德教育”。1987年，哈佛大学的理查德赫

恩斯坦和詹姆斯韦尔森在《犯罪和人性》一书中指出，犯罪

的主要原因是犯罪人在其道德观念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未能受

到恰当的“道德培训”，因此对罪犯的改造应以道德教育为

主。 然而，美国监狱的状况一直是人满为患。虽然美国政府

在20世纪的后30年又在建造监狱上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但是

面对百万囚犯大军，这种“供需矛盾”仍难缓解。20世纪70

年代以来，美国女囚犯的数量也急剧增加。为了应付迅速增

加的女囚人数，美国政府不断增建女囚监狱。据统计，在20

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美国平均每10年增建2.5个女囚监狱

；60年代增建7个；70年代增建17个；80年代增建34个。然而

，女监“供不应求”的状况仍未改变。 为了缓解这种矛盾，

美国各级政府也采用了其他罪犯改造办法，如缓刑、假释、

监视居住、计日罚金、工作释放、社区服务等。据估计，美

国被判刑的罪犯中约有三分之二属于缓刑犯。此外，美国各

地还建有各种管理较为宽松的罪犯改造机构，如“新囚犯培

训营”和“中途改造所”等。前者是借用海军对新兵的培训

方式建立的；后者是为囚犯重返社会而建立的一种过渡性改

造机构。 笔者在美国留学期间曾经考察过伊利诺斯州的罪犯

改造系统。该系统由州、县、市三个层次的监狱和社区改造



机构组成。在该州的102个县中，93个县有自己的监狱；另

外9个县则通过合同方式使用邻县的监狱。监狱的规模大小不

等。该州约四分之三的县监狱容量小于50人，其中最小的只

能关4人。而位于芝加哥市的库克县监狱可以容纳5500多人，

是美国最大的监狱之一。 1990年，笔者曾参观了该监狱。与

周围的高楼大厦相比，该监狱的建筑物很低矮，周围有带着

电网的围墙。顺便说一句，我在美国很少看到围墙。无论是

政府机关还是工厂学校，一般都没有围墙。 在1978年以前，

伊利诺斯州采用的是不定期刑制度。例如，一名罪犯被判的

刑期可以是3至5年或5至10年。1978年2月，该州的司法改革决

定采用定期刑制度。按照这种制度，法官必须判定每名罪犯

具体的刑期，如10年。罪犯一般都必须在监狱内服满其被判

定的刑期，除非他可以得到表现良好的“减刑分”。罪犯在

监狱中有一天良好的表现，便可以得到一天的“减刑分”；

此外他的极好表现还可以一次性获得90天的“减刑分”。一

位被判10年监禁的罪犯如能得到全部减刑分，那他大概在狱

中服刑4年9个月即可获释。 伊利诺斯州的社区监改包括缓刑

、假释、社区改造、监视居住等。其中除缓刑和监视居住由

法院的缓刑执行人员负责监管外，其余都由州改造部的社区

服务处负责。 另外，伊利诺斯州内还有两个联邦监狱：一个

是位于芝加哥市的“大都市改造中心”；另一个是位于威廉

森县的马里昂联邦监狱。它们都隶属于联邦监狱管理局。该

局将其在美国各地的47个监改机构分为6级，级数越高说明其

保安程度越高。马里昂监狱是屈指可数的被评为6级的美国联

邦监狱。该监狱关押的主要是最危险的联邦重罪犯人，但也

以合同方式替伊利诺斯州关押一些高度危险的州重罪犯人。



该监狱容量为415人，但实际关押人数往往高于其容纳人数。

虽然那里戒备森严，但仍被视为美国最危险的地方。 一般来

说，美国的监狱比较注意对囚犯的“文明管理”。监狱里往

往建有供囚犯使用的体育和娱乐设施，如体育馆、健身房、

棋牌室、图书馆等。罪犯在监狱里一般也要参加劳动。大部

分劳动都在本监狱内而且是与监狱本身设施有关的。伊利诺

斯州改造部下面还有一个独立的企业，名为“伊利诺斯改造

工业公司”。该公司在一些监改场所经营着制造业、服务业

和农副业等，包括一般的蔬菜种植到高级电子产品的生产。

该公司共雇用了大约1000名囚犯。此外，美国的囚犯还可以

参加各种文化学习和专业技术培训。其中，有些学习是强制

性的，例如，凡未能通过六年级语文和数学考试的成年囚犯

，都必须参加90天的基础教育学习。不过，美国的新闻媒体

有时也会披露一些监狱管理中的违法和不人道行为。 女囚管

理历来是监狱管理中令人头疼的问题，而且狱警违法行为较

为多见。例如，1992年11月，佐治亚州一个监狱内的多名女

囚联合指控狱警的性犯罪行为。经过调查，司法当局发现该

监狱的14名男性狱警犯有强奸、鸡奸和性骚扰等罪行。该事

件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总之，罪犯改造和监狱管

理确实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痛的问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